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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木协字〔2014〕18 号

关于诚征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木材进出口商分会会员的通知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进出口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社团组织

诚邀全国木材与木制品进出口商加盟

各木材与木制品进出口企业及相关单位：

2012年 4月，民政部下发通知书（民社登【2012】第 6079号），

正式批准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成立登记。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为中国木材与

木制品流通协会分支机构，是由专门从事木材与木制品进出口贸

易、科研、教学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专家、学者组成的全国

性、非盈利性、专业性社团组织，也是我国木材与木制品进出口领

域唯一全国性社团组织。主要业务范围是贯彻实施国家木材进出口

贸易政策和法规；加强行业自律，维护木材进出口商的合法权益；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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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内外木材进出口贸易政策、进出口木材到港、库存等信息服

务；开展有关企业建立负责任采购制度、木材来源合法性认定、规

避国际木材贸易壁垒等技术服务；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行业技术

标准，开展会员企业信用等级评价、认证工作；开展职业技术培训

鉴定和业务培训；举办各种专题会议；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木材进出口商分会的成立，有利于帮助企业规避国际木材进出

口贸易风险，维护国家利益和会员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木材进出

口贸易健康有序发展，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诚挚地欢迎您加

入我们的团队。

申请入会条件、程序及会费收费标准如下：

一．入会条件

凡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并依法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从

事木材与木制品进出口贸易相关行业的企业、事业单位、相关社团

组织，以及热衷于我国木材进出口事业，在木材与木制品贸易领域

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个体劳动者等个人，承认分

会章程，执行分会有关决议，自觉履行会员义务，按期交纳会费，

均可申请加入本分会，经分会秘书处审核并报副会长会议批准后，

可成为本分会会员。

二．入会程序

（一）申请成为分会单位会员

须提交以下资料：

1．《入会申请表》1份；

2．《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1份；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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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1份；

5．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1份；

6．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履历（中英文版本）1份；

7.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复印件 1份；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

印件 1份；

9.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复印件 1份；

10．企业简介 1份（中英文版本，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中英文名

称、经营范围、网址、联系方式等）。

请自主报关的企业务必提交编号 7、8、9材料。

（二）申请成为分会个人会员

须提交以下资料：

1.《入会申请表》1份；

2.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

3.近期正面 2寸照片 2张；

4.个人简介（中英文版本）1份。

上述材料请同时提交书面和电子版。通过邮寄和电子邮件寄送

至分会秘书处。

（三）分会秘书处对申请单位的材料进行审查后，提交秘书长

核准并征求分会执行会长及副会长意见。经秘书长核准，执行会长

及副会长同意并足额缴纳本年度会费后，由秘书处电话和电子邮件

通知申请单位，该申请单位自批准之日起即取得分会会员资格。

（四）经分会两名以上的单位会员代表或者个人会员联名推

荐，并经分会副会长会议多数人同意，可以吸收或邀请省市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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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为协会特邀会员，并颁发

特邀会员聘书。特邀会员可应邀列席分会的会议，参加分会的活动。

三．会费标准

1.执行会长单位 10000元/年

2.副会长单位 5000元/年

3.理事单位 3000元/年

4.会员单位 2000元/年

5.个人会员 200元/年

6.特邀会员免费（注：需要制作会员牌证的单位经申请后，由

分会设计并制作，申请单位须自行承担制作成本)

已是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的单位，批准加入该分会

后，不再重复收取会费，但如在“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

进出口商分会”任职高于“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任职时，

应补交差额会费及牌证费。

户 名：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帐 号：0200 0036 0920 0054 014

说 明：汇款时请在备注栏注明“木材进出口商分会会费”，

并将付款凭证发送至邮箱 int@cnwood.org.

有意加入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的单

位和个人，请将入会所需资料通过邮寄、电子邮件或电子扫描等方

式至本分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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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联系方式如下：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秘书处

联 系 人：杨俊逸、申伟、高雅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号 2605室

邮 编：100834

电 话：010—68392607

传 真：010—68392652

电子信箱：int@cnwood.org

附：1．《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员入会

申请表》

2．《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企业基

本情况登记表》

3．《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会员信

息保密协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mailto:int@cnwoo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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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员入会申请表

注：请将此会员入会申请表传真或扫描件至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进出口商分会秘书处。

传真：010—68392652 联系电话：010—68392607 邮箱：int@cnwood.org

单位名称 申请类别 单位（ ） 个人（ ）

通讯地址 邮 编

类 别 姓 名 性 别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 真 E-mail

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本单位（人）自愿加入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

口商分会，履行会员义务，按规定交纳会费。特此申请，请予批

准。

申请级别：□执行会长 □副会长 □理事 □会员

申请单位（人）：（签章）

年 月 日

协会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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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分会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中/英）

企业性质 国有□ 中外合作□ 中外合资□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注册资本 职工人数

企业海关编码 电子口岸卡编码

是否通过相关

体系认证

FSC 认证□ PEFC认证□ CFCC 认证□ 质量体系认证□ 环境体系认证□

其他认证（请注明）：

2013年企业进口数量（万立方米/万 m³）

国别 原木 锯材 纸浆 木片 单板 胶合板 纤维板 刨花板 其他

亚洲：

-韩国

-日本

-越南

-缅甸

-泰国

-老挝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其他（请注明）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欧洲37国（注1）：

-瑞典

-芬兰

-德国

-法国

-俄罗斯

-乌克兰

-罗马尼亚

-克罗地亚

-拉脱维亚

其他（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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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企业进口数量（万立方米/万 m³）

国别 原木 锯材 纸浆 木片 单板 胶合板 纤维板 刨花板 其他

北美洲：

-美国

-加拿大

其他（请注明）

南美洲：

-智利

-巴西

-秘鲁

-乌拉圭

-阿根廷

-圭亚那

-苏里南

-哥伦比亚

-厄瓜尔多

-玻利维亚

其他（请注明）

非洲：

-加蓬

-加纳

-南非

-刚果（布）

-刚果（金）

-喀麦隆

-巴拉圭

-津巴布韦

-莫桑比克

-马达加斯加

其他（请注明）

其他（请注明）

注1:欧洲37国包括：阿尔巴尼亚、爱尔兰、爱沙尼亚、奥地利、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比利时、冰岛、

波兰、丹麦、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克罗地亚、荷兰、捷克、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

森堡、罗马尼亚、马耳他、摩纳哥、南斯拉夫、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圣马力诺、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乌克兰、西班牙、希腊、匈牙利、英国。

如实填写此表有助于更好地协助进行商务推介和对外商贸对接及其他相关工作。填

写时请尽量保证数据属实，分会将严格按照《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进出口商

分会保密协定》对涉及信息进行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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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木材进出口商
分会会员信息保密协定》

甲方：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乙方（入会企业及组织）：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惯例，甲乙双方经过相互理解与沟通，就乙方成为甲

方会员期间及其后相关商业秘密事宜达成一致协议，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一、甲方承诺，未经乙方同意，不得以泄露、告知、公布或者其他任何形式，

使任何第三方知悉属于乙方的商业秘密信息（如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相关内容），也

不得在履行工作内容之外使用这些秘密信息。

二、为促进会员企业之间的了解，创造更多商业交流与合作机会，甲方在事先

征得乙方同意的前提下，有权利使用乙方允许公布公开的部分信息。

三、如甲方的保密协定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之处，双方亦应本着谨慎、诚实

的态度，经过友好沟通后，确定应采取任何必要、合理的措施以保护双方权益。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

木材进出口商分会

（入会企业与组织名称）

会长

日期：

（签字盖章）

职位：

日期：


